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6 月 04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5)佑字第 133 號 

主旨:檢送加入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埔里酒廠領隊導遊會員等相關資料，請會員旅

行社轉知領隊導遊儘速加入該廠領隊導遊專屬會員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埔里酒廠 115 年 6 月 4 日臺菸酒埔酒行字第

1150001499 號函辦理。 

2. 該廠針對有領隊導遊同行且該領隊導遊具會員身分之遊覽車次，司機點券額

度發放 600 元(其中為司機 300 元、領隊導遊 300 元)，如領隊導遊未加入會

員及無領隊導遊同行之遊覽車次，司機點券額度將僅發放司機 300 元，領隊

導遊部份之 300 元點卷不予發放。 

3. 加入該廠領隊導遊專屬會員者帶團至本廠消費，除可領取 300 元司機點卷外，

另可依據團員消費金額給予不同之產品佣金回饋：自製(啤)酒類(不含 0.6 公

升紅標料理米酒、6.0 公升公賣局紅標料理米酒及 0.3 公升公賣局特級紅標純

米酒)給予消費金額之 6%產品佣金，生技產品給予消費金額 8%產品佣金，非

酒類產品給予消費金額 2%產品佣金。活動辦法詳附件該廠產品推廣/展售中心

領隊導遊獎勵方案活動辦法。 

4. 檢送該廠領隊導遊會員海報、會員同意書、個人資料告知書、獎勵活動辦法

等資料各 1份。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